广东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关于会员
注册登记的通知
各位新老会员：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依法治国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本省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及适应国家政策调整后企业法律顾问管理的新变化（详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国务院取消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相关后续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函〔2014〕144号））。协会本着帮助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已经取得法律顾问资格的法律顾问实行协会会员登记备案制，并制发协会相应证件，对注册会员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推荐担任诉讼代理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登记对象
（一）已经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资格人员；
（二）具有律师资格人员（包括社会律师、公司律师）；
（三）企业总法律顾问。
二、注册备案条件
（一）自愿参加协会，拥护协会章程； 
（二）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 
（三）身体健康，能在相关岗位上坚持正常工作。 
三、注册流程

认真填写好《广东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会员注册登记表
》（详见附件），按要求在该表上粘贴本人二吋免冠照，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大单位可加盖本部门公章），并与《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书》一同电邮或传真至协会；审核通过后会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
四、注意事项；
1，对拥有法律顾问资格，但暂未在法律顾问岗位工作的人员，可免加盖公章；
2，按照协会会员章程和会费缴纳办法规定，个人会员会费500元/年；
附件：广东省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会员注册登记表
联 系 人：俞家琦、余俊杰          

电    话：020-81926658

传    真：020-81926958
电邮地址：gdalc2013@163.com
协会网址：www.gdalc.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118号军功大厦602室  
邮    编：510030
                            2015年9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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